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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性道德

潘绥铭

中国传统性道德，不论具体内容如何，一直有两大前提：首先是把社会（甚至国家）与个人对立
起来，其次是把个人在性方面的表现与整个人格对立起来。它假设：如果个人在性方面“越轨”，
那么就必然危害社会，甚至危害国家；同时此人也就必然一无是处，甚至是整体烂掉。因此，不
仅社会和国家有权力来管制和惩罚这样的个人，而且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力去“个人自扫门前雪，专
管他人床上事”。
 
可是在最近的20年里，在社会整体变化的推动下，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两个假设其实都是荒谬
的。于是传统性道德不得不逐渐冰消雪化；可是社会又提不出什么新思想，只能徒劳地呼唤着“复
归”。于是许多人都开始对“道德真空”忧心忡忡，甚至惊恐万状。
 
其实，道德是一种必然的客观存在，怎么可能出现“真空”？许多所谓的“超前分子”们正在建设着
一种崭新的性道德，而且绝对是从中国国情里产生出来的。唯一的问题仅仅是：主流社会和主流
舆论仍然不肯承认那也是一种道德，更谈不到去认识和学习了。
 
下面仅以进城的打工仔和打工妹的“不婚同居”为例来说透：它的主要特征是“萍水相逢”、“自己做
主”和“互不纠缠”。许多人把它视为“道德败坏”，可是：
 
第一，“不婚同居”在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中，空前地、充分地尊重对方的权利，真正实现了“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否则，纵然有万千的“自己”巴望着不婚同居，又岂有一个“对方”会答应？反过来
看，在当今中国，“合情合理合法”的“婚内强奸”何其多。相比之下，究竟哪一个才更道德一些？
 
第二，“不婚同居”在自己与其它相关者的关系中，实行“我活，也让别人活”。因此才互不纠缠，
也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并不去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亲属等人的权利。
反过来看，那些非要“棒打鸳鸯”的父母、那些为了离婚大打出手的配偶、那些自己无性还不放人
的夫妻，可曾知道还有这样一条道德？
 
第三，“不婚同居”遵循爱情的定律，既做到了在过程中与特定时段中的“专一”，又不搞“从一而
终”。如果这还不算新道德，那就太短视和浅薄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会在一生中多次结婚，
次次专一而且多次离婚，次次合法。在离过婚的人已经占到城市总人口的4.5％的今天，难道我们
还不应该为这种“连续专一多偶”现象多少作一些道德准备吗？
 
第四，“不婚同居”把性放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既不那么可怕又不那么宝贵，顺其自然而已。
反过来看，那种鼓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传统道德，难道还要让它继续杀害所谓“失贞”者吗？
 
当然，就像它不是一坏全坏一样，“不婚同居”也不可能是一好百好。问题是，如果只知道它破坏
了什么，却看不出它建设了什么，那就是观察者的失误了。
 
下面仅以“一夜情”为例来说透：它的主要特征是“邂逅相逢”、“就性论性”和“互不纠缠”。许多人
把它视为“来者不拒”、“毫无情感”和“概不负责”，暗示着它是猪狗不如的买卖淫。可是：
 
第一，“一夜情”在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中，空前地、充分地尊重对方的权利，真正实现了“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否则，纵然有万千的“自己”巴望着一夜情，若做不到这一条，又岂有一个“对
方”会答应？反过来看，在当今中国，“合情合理合法”的“婚内强奸”何其多，究竟哪一个才更道德
一些？
 

“ ” “ ”



第二、 一夜情 在自己与其它相关者的关系中，实行 我活，也让别人活 。因此才互不纠缠，也
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并不去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亲属等人的权利。反
过来看，那些非要“棒打鸳鸯”的父母、那些为了离婚大打出手的配偶、那些自己无性还不放人的
夫妻，可曾知道还有这样一条道德？
 
第三，“一夜情”遵循爱情的定律，既做到了在过程中与特定时段中的“专一”，又不搞“从一而
终”。如果这还不算新道德，那就太短视和浅薄了。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会在一生中多次结婚，
次次专一而且多次离婚，次次合法。在离过婚的人已经占到城市总人口的2。8％的今天，难道我
们还不应该为这种“连续专一多偶”现象多少作一些道德准备吗？
 
第四，“一夜情”把性放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既不那么可怕又不那么宝贵。顺其自然而已。反
过来看，那种鼓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传统道德，难道还要让它继续杀害所谓“失贞”者吗？
 
当然，就像它不是一坏全坏一样，“一夜情”也不可能是一好百好。问题是，如果只知道它破坏了
什么，却看不出它建设了什么，那就是观察者的失误了。
 
我们中国人习惯于崇拜国家，所以总是喜欢把个人的“越轨”都归结为社会的“失控”，所以总是喜
欢乞求权力来“管理”自己，也就喜欢把伸张个人权利视为“自私自利”和“无法无天”。可结果是，
恰恰因此我们很难学会在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时候，尤其是陌生人对陌生人的时候，如何妥善处理
双方的关系。这就是所谓“一放就乱”和“诚信缺失”的直接源头。在性方面则突出地表现为那些权
贵们一旦“解放”，要么就仗势欺人（例如专门针对下属的“搞小秘”），要么就回归传统（例如模
仿妻妾成群的“包二奶”）。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又来源于我们几乎从来也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存和生活过。因此培养
不出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例如，有的“叛逆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当
众亲昵、离别人的鼻子不到一尺远。他们只知道这是自己的“表现权”，却没有想过这同时也侵犯
了周围人的“不看权”，而且自己并没有权力强求别人“眼不见为净”。可是反过来，对此义愤填膺
的“别人”，却又都是以“伤风败俗、人人喊打”为道德武器，根本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所应
该维护的仅仅是自己不看的权利，而且并不能因此就必然产生制裁别人的权力。正是因为分不清
权利和权力（这是时下中国文字中最普遍的“笔误”），最近20年来关于性道德的争论，基本上是
低水平的“双盲窝里斗”。
 
 再例如，在所有涉及“第三者”的官司中，我们的法官总是不做卫道士就得做教唆犯。其实，如果
我们不再非要对非婚关系表态，而是把涉及者视为三个独立而且平权的个体，那么在每两个人之
间，谁侵犯了谁的权利，谁欠谁多少，就很容易搞清楚。一般来说，是中心的那人既欠婚内那人
的又欠婚外那人的，而婚内婚外的两个人则根本毫无关系，婚外的没有权力拆散婚内的，婚内的
也同样无权要求法律惩罚婚外的。
 
反观先进文化的发展史，无一不是一边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建设着基于个人权利的普遍道德，一边
也发生着和接受着“性革命”；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否则，那里的“性混乱”远比中国厉害和
普及得多，社会争论也尖锐和对立得多，为什么全社会用不着“齐抓共管”却也欣欣向荣？
 
在发达国家，所谓社会的性道德已经被转化为单独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个人当然也可以
组织起来)。例如：如果您认为隔壁的“成人书店”应该关闭的话，那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拿出具
体的证据来说明该书店究竟侵犯了你的什么具体权利，光说“有伤风化”不行，泛泛地说“毒害青少
年”也不行。反之，这家书店之所以能够在您的隔壁开张，也一定是拿出了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具体
证据。
 
再例如：在所有的成人书店里，那些杂志都是只许买不许当场看，就是因为顾客的购买权不能损
害售货员所拥有的不看权。
 
总而言之，这种个人权利式的爱情主导的道德可以总结为：以自己的权利为前进动力（而不是 盲
从任何一种社会道德，无论是保守的还是开放的），以对方的同等同样的权利为前提（而不是
诱、骗、欺、压），以不侵犯所有相关者的个人权利为界限（而不是天马行空），以爱情为主导



（而不是“唯情爱主义”更不是利欲熏心）。如是，那么中国性革命的前途就会像它本身那样美
好。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网站：http://www.sexstud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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